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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普 陀 区 民 政 局

上 海 市 普 陀 区 财 政 局

普民联〔2025〕5 号

关于优化普陀区老年助餐优惠政策和补贴的
通知

各街道办事处、镇人民政府：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推进本市老年助餐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实施

意见》（沪民规〔2024〕4 号）及《关于优化本市老年助餐补贴

和优惠政策的通知》（沪民便函〔2025〕239 号），进一步推动

我区老年助餐服务工作高质量发展，提升老年人的获得感和满意

度，现就优化本区老年助餐优惠政策和补贴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优惠政策

经审核认定的老年助餐服务机构在普惠定价的基础上，对

60 周岁及以上居住在本区的社区老年人给予全市统一的折扣优

惠。其中，60 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，给予 9 折就餐优惠；80 周



- 2 -

岁及以上的老年人，给予 85 折就餐优惠。

二、老年人助餐补贴

（一）补贴范围

60 周岁及以上本市户籍且居住在本区的社区老年人。

（二）补贴标准

助餐补贴分为堂食补贴和送餐补贴两类。按照年龄结构、经

济状况、失能程度实行差异化补贴，每人每天补贴一餐。堂食补

贴与送餐补贴不可同时享受。

1.堂食补贴

老年人至社区长者食堂、老年助餐点等社区老年助餐服务场

所堂食就餐，消费金额达到规定标准可享受堂食补贴。按照先折

后补的方式同时享受折扣优惠和堂食补贴。

A 类：60 周岁及以上的低保老年人（以上海民政救助信息管

理平台系统中数据为准），消费满 8 元给予每人每天 5 元堂食补

贴。

B 类：60 周岁至 79 周岁的老年人，消费满 15 元给予每人每

天 2 元堂食补贴。

C 类：80 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，消费满 15 元给予每人每天

3 元堂食补贴。

2.送餐补贴

60 周岁及以上低保或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 2 级及以上的

老年人，给予每人每天 4 元送餐费补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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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老年助餐服务机构运营考核补贴

（一）补贴范围

经审核认定，运营本区社区长者食堂、老年助餐点或设立长

者餐桌，并经考核合格的老年助餐服务机构。

（二）补贴标准

按照老年助餐服务机构运营的社区老年助餐服务场所类型，

综合考量其供餐能力、服务质量监测情况等给予相应运营考核补

贴。

四、资金保障

老年人助餐补贴、老年助餐服务机构运营考核补贴由财政资

金予以保障，其中长征、桃浦两镇户籍老年人享受的老年人助餐

补贴费用由两镇财政自行承担。两镇和八个街道之间的户籍老年

人跨街镇享受助餐补贴费用由区民政部门协调补贴资金拨付工

作。各社区老年助餐服务场所提供折扣优惠所产生的资金费用由

商家自行承担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明确工作责任。区民政局牵头做好政策制定、统筹协

调、服务监管等工作。会同区财政局、各街道、镇对老年助餐补

贴资金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管。区财政局落实各类补贴资金。各街

道、镇做好具体组织实施，补贴对象资格审核、资金结算等相关

工作。

（二）强化监督检查。各街道、镇落实对助餐场所的包保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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导，强化运营管理、日常监督等，加强对补贴受理、审核、资金

结算等环节的监管，对虚报冒领等行为依法依规处理，确保资金

安全规范使用。

（三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各街道、镇要做好政策优化调整的衔

接工作，加大对助餐政策和服务的宣传，提升群众知晓度，积极

推进优惠政策和补贴的平稳落地。

本通知自发文之日起施行，《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关于印发

<上海市普陀区老年助餐服务补贴工作方案>的通知》（普民〔2023〕

41 号）同时废止。

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 上海市普陀区财政局

2025 年 11 月 19 日

上海市普陀区民政局办公室 2025 年 11 月 19 日印发


